昌黎县“12·2”刘玉财运输队一般车辆伤害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事故评估组

2023年12月2日5时30分许，昌黎县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公司）外委运输队车辆在厂区道路内作业过程中与限高杆发生刮碰，导致限高杆坠落，造成1人死亡。
根据河北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方法》冀安委办〔2021〕24号规定，昌黎县“12·2”刘玉财运输队一般车辆伤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 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效果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5年10月10日，昌黎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评估工作组对上述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从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强化组织领导与工作措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等方面梳理清单，通过听取汇报、核查事故有关责任人人事档案、查阅整改措施台账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估工作。
[bookmark: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经过事故调查组认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经过评估组核查，除刘玉财外，其他责任人和相关单位责任追究已经落实到位。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情况(1人)
侯贵臣，事故车辆驾驶员。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拼装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在此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鉴于候贵臣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二)相关行政处罚的人员、单位落实情况][bookmark: 1.相关人员(3人)](二)相关行政处罚的人员、单位落实情况
1.相关人员(2人)
（1）刘某友，宏兴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生产制造部长，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小写:￥15000元)，已缴纳。
（2）王某平，宏兴公司生产制造部副部长助理，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捌仟元整(小写:￥8000元)，已缴纳。
2.相关单位(2家)
（1）宏兴公司，给予其行政处罚人民币壹拾柒万伍仟元整(小写￥175000元)，已缴纳。
（2）刘某财运输队，事故车辆已由昌黎县交警大队依法予以收缴。
(三)其他人员处理情况(1人)
[bookmark: _GoBack]刘某财，玉财车队实际控制人，建议昌黎县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立案侦查。因开展事故调查时事故死亡人员侯贵臣已经下葬，无法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公安机关因无尸体检验鉴定无法接收。
[bookmark: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宏兴公司自事故发生后，加强外委施工队伍的管理，重新修订了《外包工程及外委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做到入场前资质有人审核，进场后现场有人管理。加强新员工入厂三级教育和老员工的年度在培训工作，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劳动技能。严抓特殊工种的取证和复审工作，保证特殊作业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2.事故发生后，各监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技术监控与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要求从事营运活动的民间运输企业须在属地交通运输部门登记备案，并接受定期复查，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结合的方式，重点打击非法营运（“黑车”）、超限超载、“两客一危”违规等行为 。建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在重点时段（如节假日、秋收季）开展联合整治行动，提升执法效能 。
3.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多次深入涉货运、危化品运输、特种机械车辆等企业，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资料、播放警示片等方式对企业负责人、货运司机、设备操作人员进行宣传教育。
[bookmark: 四、评估意见]四、评估意见
1、根据调阅的有关书面材料，昌黎县应急管理局、昌黎县公安交通部门、宏兴公司等单位依法依规落实了对昌黎县“12·2”刘玉财运输队一般车辆伤害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意见。
2、根据审查材料、听取汇报、谈话问询和现场评估情况，宏兴公司对于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已经落实，并做到举一反三，在事故发生后未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向好。
 综上所述，评估组认为，昌黎县“12·2”刘玉财运输队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建议，已全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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